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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 德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 

管 理 委 员 会 文 件 
 

 

 

 

 

 

承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
关于印发《承德高新区管委会优化项目审批
流程推行施工准备函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

  

区直有关单位，托管镇，社区办： 

为加快工程建设项目开工建设，结合高新区实际，经工管

委领导同意，现将《承德高新区管委会优化项目审批流程推行

施工准备函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 

 

  

承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6 月 9 日 

  

 

承高管字〔2020〕27号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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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承德高新区管委会 
优化项目审批流程推行施工准备函 

实施细则 

  

为深入贯彻落实承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《承德市优

化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批流程若干措施和承德市优化民营投

资建设项目审批流程若干措施的通知》的文件要求，加快工程

建设项目开工建设，结合高新区实际，针对有关施工准备函制

度，制定了以下实施细则： 

一、实施范围 

高新区范围内新建房屋建筑项目，实行建设工程分段报建

施工，可对建设用地范围内涉及场地平整、正负零至底板的土

方工程、边坡护坡工程、降水等工程单独核发施工准备函。 

二、办理流程及要件 

（一）申请 

建设单位根据工程项目实际需要向高新区行政审批局提

出办理施工准备函的申请。 

（二）审核  

由高新区行政审批局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窗口受理并初审，

符合申请条件的，当天办理并出具施工准备函。 

（三）申请条件 

1.建设单位依法取得项目建设用地； 

2.工程建设项目修建性方案经过规划审核确认； 

3.与前期准备工作相关单位签订合同，施工、监理等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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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技术负责人明确； 

4.具备相关施工技术方案。 

（四）审核要件 

1.建设单位施工准备申请承诺书； 

2.土地所有权证明文件； 

3.规划方案获批文件（规委会会议纪要等）； 

4.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合同； 

5.前期施工技术方案； 

三、强化部门协同，保障项目建设 

各部门要充分发挥各自职能，做好工程建设项目服务及监

管。建设单位要履行好主体责任，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措施，

落实好质量安全各项管理规定，加强施工扬尘管理，确保前期

准备工作安全有序，项目建设快速推进。 

区审批部门在核发施工准备函后，同步抄送区建设局，高

新区质安办、区综合执法局及区城管局等相关部门。各部门依

职能做好事中事后监管，尤其是对于工程质量、安全做好监督

指导，防止出现质量安全事故。区城管部门做好有关土方渣土

运输监管；区综合执法局做好执法监督检查，对于超准备函范

围的情况及时查处。 

  

附件：工程项目施工准备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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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工程项目施工准备函 

编号：审函字 [2020 ]001 号 

建设单位  项目负责人  

工程名称  

建设地点  

建设单位联系

人 
 联系电话  

建设规模  合同工期  

勘察单位  设计单位  

施工单位  项目经理  

监理单位  
总监理 

工程师 
 

施工内容 

按照承市政办[2020]30号文件第 13 项规定，现准

予在 年  月  日至   年 月 日进行施工准备，施

工内容为土方、护坡、降水等施工前期作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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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知事项： 

1.请建设单位在接到施工准备函后到高新区质量、安全监督机

构办理质量、安全监督手续，并尽快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。 

2.请质量、安全监督机构及时将该工程纳入工程监管范围，做

好质量、安全监督管理。 

3.请区建设局、区综合执法局、区城管局等相关部门做好有关

后续监督及执法检查工作。 

 

 

 

印章：（施工许可专用章） 

 

批准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

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承德高新区党政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6月 9日印发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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